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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收文件均为经过清理修改的现行有效标准文本，废止或者失效的条款均在文本中注明，修
改的条款均按照修改决定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全面收录现行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
及请示答复。
其中，请示答复对于法律的实际运用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套丛书各分册对此都予以精心收录。
除了总目录分目录和页眉等查找方式外，《行政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大全》还根据文件的首字母拼
音顺序制作了拼音索引，方便读者查找文件。
同时，考虑到司法解释文件繁多，读者往往难以确定其效力，特针对各分册制作已明确废止的司法解
释文件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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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行政综合
　(一)立法制度
　(二)行政许可
　(三)行政处罚
　(四)依法行政
第二篇 行政部门
　(一)公安
　　1．警务
　　2．户籍
　　3．治安
　　4．交通管理
　　5．消防
　(二)民政
　　1．优抚安置
　　2．婚姻、收养登记
　　3．社会事务
　(三)司法行政
　　1．律师
　　2．公证
　　3．劳动教养
　　4．人民调解
　(四)人事
　⋯⋯
第三篇 行政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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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期刊出版单位出版增刊，应在申请报告中说明拟出增刊的文章编目、印数、定价、出
版时间、印刷单位，经其主管单位审核同意后，由主办单位报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
政部门审批；批准的，发给一次性增刊许可证。
增刊内容必须符合正刊的业务范围，开本和发行范围必须与正刊一致；增刊除刊印本规定第三十一条
所列版本纪录外，还须刊印增刊许可证编号，并在封面刊印正刊名称和注明“增刊”。
第三十五条期刊合订本须按原期刊出版顺序装订，不得对期刊内容另行编排，并在其封面明显位置标
明期刊名称及“合订本”字样。
期刊因内容违法被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罚的，该期期刊的相关篇目不得收入合订本。
被注销登记的期刊，不得制作合订本。
第三十六条期刊出版单位不得出卖、出租、转让本单位名称及所出版期刊的刊号、名称、版面，不得
转借、转让、出租和出卖《期刊出版许可证》。
第三十七条期刊出版单位利用其期刊开展广告业务，必须遵守广告法律规定，发布广告须依法查验有
关证明文件，核实广告内容，不得刊登有害的、虚假的等违法广告。
期刊的广告经营者限于在合法授权范围内开展广告经营、代理业务，不得参与期刊的采访、编辑等出
版活动。
第三十八条期刊采编业务与经营业务必须严格分开。
禁止以采编报道相威胁，以要求被报道对象做广告、提供赞助、加入理事会等损害被报道对象利益的
行为牟取不正当利益。
期刊不得刊登任何形式的有偿新闻。
第三十九条期刊出版单位的新闻采编人员从事新闻采访活动，必须持有新闻出版总署统一核发的新闻
记者证，并遵守新闻出版总署《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第四十条具有新闻采编业务的期刊出版单位在登记地以外的地区设立记者站，参照新闻出版总署《报
社记者站管理办法》审批、管理。
其他期刊出版单位一律不得设立记者站。
期刊出版单位是否具有新闻采编业务由新闻出版总署认定。
第四十一条期刊出版单位不得以不正当竞争行为或者方式开展经营活动，不得利用权力摊派发行期刊
。
第四十二条期刊出版单位须遵守国家统计法规，依法向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报送统计资料。
期刊出版单位应配合国家认定的出版物发行数据调查机构进行期刊发行量数据调查，提供真实的期刊
发行数据。
第四十三条期刊出版单位须在每期期刊出版30日内，分别向新闻出版总署、中国版本图书馆、国家图
书馆以及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缴送样刊3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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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行政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大全》是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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